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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人口數的比率，或粗出生率減粗死亡率之差。 
自然增加率 = 粗出生率 − 粗死亡率 

 1,000−= ×一年內之活產數 一年內之死亡數

年中人口數
 

 社會增加：指遷入人口數（含住址變更之遷入人數）減遷出人口數

（含住址變更之遷出人數）之差。 
社會增加率（淨遷徙率）（‰）：指一國或一地在一年中社會增加數

對年中人口數的比率，或遷入率減遷出率之差。 
 社會增加率 = 遷入率 − 遷出率 

 1,000−= ×遷入人口數（含住址變更之遷入人數） 遷出人口數（含住址變更之遷出人數）

年中人口數
 

國內遷徙：指國人在本國鄉鎮市區戶籍管轄區域間之居住地變更或由

某地區遷入另一地區。 
遷入人口：指一定時間內移入該鄉鎮市區戶籍管轄區域內之人口總數

或遷入該地區人口總數。 
遷出人口：指一定時間內由該鄉鎮市區戶籍管轄區域內移出之人口總

數或遷出該地區人口總數。 
淨遷徙人口：指一定時間內該鄉鎮市區戶籍管轄區域內遷入人口數減

去遷出人口數。 
 人口總移動率（‰）：指一年內人口總移動人次對年中人口數的比

率，亦即遷入人口數加上遷出人口數，再加上鄉鎮市區內住址變更人

口數之兩倍的人口總數對年中人口總數之比率。 

二、最新重要人口指標 

內政部戶政司民國一○○年八月五日編製。 
人口數量與成長率：九十九年底人口總數為23,162,123人，較九十八

年底增加42,351人；年成長率為1.83‰，較九十八年底減少1.76個千分

點。依性別分，男性11,635,225人，女性11,526,898人；性比例為

101，與九十八年相同，即指每一百個女性相對有101個男性。 
戶數及戶量：九十九年底總戶數為7,937,024戶，較九十八年底增加

131,190戶，其增加率為1.68%；戶量為2.9人，較九十八年減少0.1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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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指平均每戶擁有2.9人。 
人口密度：九十九年底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為640人，較九十八年底

增加1人，其增加率為0.16%。就縣市別觀之，以臺北市人口密度每平

方公里9,635人為最高，其次為嘉義市4,538人，再其次為新竹市3,988
人；而以臺東縣66人為最低，其次為花蓮縣73人，再其次為南投縣

128人。 
出生數及粗出生率：九十九年出生數為166,886人，較九十八年減少

24,424人；粗出生率為7.21‰，較九十八年減少1.08個千分點。 
死亡數及粗死亡率：九十九年死亡數為145,772人，較九十八年增加

2,190人；粗死亡率為6.30‰，較九十八年增加0.08個千分點。 
自然增加數及自然增加率：所謂自然增加數係指出生人數與死亡人數

的差額。九十九年自然增加數為21,114人，較九十八年減少26,614
人；自然增加率為0.91‰，較九十八年減少1.16個千分點。 

結婚對數及粗結婚率：九十九年結婚對數為138,819對，較九十八年增

加21,720對；粗結婚率為6.00‰，較九十八年增加0.93個千分點，即指

平均每千人有6對（或12人）結婚。 
離婚對數及粗離婚率：九十九年離婚對數為58,115對，較九十八年增

加892對；粗離婚率為2.51‰，較九十八年增加0.03個千分點，即指平

均每千人有2.51對（或5.02人）離婚。 
年齡結構： 

九十九年底幼年人口（0～14歲）為3,624,311人，較九十八年底減

少153,707人；占總人口15.65%，較九十八年底減少0.69個百分點。 
九十九年底青壯年人口或稱工作年齡人口（ 15～ 64歲）為

17,049,919人，較九十八年底增加165,813人；占總人口73.61%，較

九十八年底增加0.58個百分點。 
九十九年底老年人口（65歲以上）為2,487,893人，較九十八年底增

加30,245人；占總人口10.74%，較九十八年底增加0.11個百分點。

人口早已達到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老年人口比率為7%之高齡

化社會。 
扶養比：所謂「扶養比」係指依賴人口對有工作能力人口的比率而

言，亦即幼年人口及老年人口對青壯年人口的比率，九十九年底扶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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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為36，較九十八年底減少1人，即指每一百個有工作能力人口應扶

養36個依賴人口。 
結婚平均年齡：九十九年結婚平均年齡新郎為33.9歲，與九十八年相

同；新娘為30.5歲，較九十八年增加0.2歲。 
總生育率：九十九年總生育率為0.90，即指平均每一婦女一生可生育

0.90個小孩，較九十八年減少0.13個。 
淨繁殖率（人口替換水準）：九十九年淨繁殖率為0.42，即指每一婦

女依目前之生存率自出生活到生育結束期間，每個年齡組實際生存人

數所生育之活女嬰為0.42個，亦即下一代平均有0.42個女子可遞補這

一代每一婦女延續生育子女之任務，較九十八年減少0.07個。當一個

國家淨繁殖率低於「一」之人口替換率時，長期而言，其人口成長趨

勢將呈遞減現象。 
零歲平均餘命：九十九年零歲平均餘命兩性合計估計為79.24歲，較九

十八年增加0.23歲；男性估計為76.15歲，較九十八年增加0.12歲；女

性估計為82.66歲，較九十八年增加0.32歲。 
原住民人口數：九十九年底原住民總人口數為512,701人，較九十八年

底增加8,170人，增加率為1.62%，占總人口比率為2.21％；其中男性

251,679人，女性261,022人，性比例為96。 

三、內政部「人口政策白皮書」（摘錄總論部分） 

人口為國家基本要素之一，其組成、素質、分布、發展及遷徙均關係

著國家之發展與社會之福祉。根據聯合國統計，全球的人口在二十世紀初

期時僅達十六億人，西元一九五七年達到三十億人，爾後人口即快速增

加，至二十世紀結束人口已超過六十億人，二○○六年全世界的人口已達

六十五億人，人口的快速增加，已成為世界性、國家性、地區性、家庭性

的問題。 
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在「一九九九年世界人口狀況」報告中對世界人口

成長進行了預測，認為到二○五○年，全球人口將從六十億人增加到八十

九億人，這一數字比一九九六年時預測的九十四億人低了很多，揆其原

因，人口成長會受到出生、死亡、天災、戰爭、饑荒及傳播性疾病（如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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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、瘧疾、AIDS等）影響而產生人口消長現象，惟生育率的高低，才是導

致人口成長與否的最主要因素。 
在二十世紀前半葉，專家們一直擔心人口爆炸將給世界帶來災難。甚

至預想到地球上將只剩下供人站立的空間噩夢般的景象，野生環境被毀

壞，自然資源被耗盡。但是，隨著人口總生育率的減少、人口結構轉型，

在先進國家也隨之產生了少子女化及人口高齡化等新的人口議題。世界各

國為解決不同的人口問題，都會採取不同方針與對策以為因應。在未開發

及開發中的國家以採取控制生育，減緩人口成長的速度為主。但在已開發

國家，如歐洲及亞洲先進國家則是採取鼓勵生育的措施，以促使人口合理

成長。如法國及荷蘭為改善其低生育率，爰採行鼓勵生育政策，總生育率

分別從一九九四年的1.6人及一九九七年的1.5人，上升至二○○六年的1.9
人及1.7人，就是鼓勵生育政策成功的例證。又二十世紀末迄今方興未艾的

人力資本跨國流動的全球化趨勢，對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也產生相當深遠的

影響，此新一波的移民現象，先進國家如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及紐西蘭等

國家則係採行有條件性的移民政策，以適度吸納國外人才及資金，藉以促

進經濟繁榮，進而增加就業機會。 
我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受戰後嬰兒潮及大量人口由中國大陸遷臺

的影響，加上醫藥科技發達、衛生環境進步、國民營養改善與死亡率持續

下降，促使人口快速成長，爰於民國五十七年及五十八年相繼訂頒「臺灣

地區家庭計畫實施辦法」暨「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」，楬櫫提高人口素

質、人口合理成長及均衡人口分布之人口政策目標，積極推行人口政策及

家庭計畫。由於人口政策及家庭計畫的有效推展，使得人口成長率快速下

降，由一九五一年每一婦女生育高達六名以上子女，至一九八四年降為每

一婦女生育二名子女，達到人口替換水準。之後由於生育率大幅下降，至

二○○六年總生育率降至1.1人，遠低於美國2.0人、瑞典1.8人、英國1.8
人、法國1.9人、荷蘭1.7人；略低於德國1.3人、日本1.3人、新加坡1.2人，

在此一人口快速變遷下，未來人口將呈現負成長。此外，在老年人口方

面，則是隨著老年人口數快速增長，至一九九三年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占總

人口7%以上，正式進入高齡化社會，至二○○六年達10%，雖比美國

12%、瑞典17%、英國16%、法國16%、德國19%、荷蘭14%、日本20%為

低，但高齡化社會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。又近年來隨著政治民主、社會多




